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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 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民政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社政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財經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四、教育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農林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六、交通委員會： 

照案通過。 

第 19 頁，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管－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

局－非營業特種基金－捷運建設基金動支數 800 萬元，1.辦理

「本市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

研究」所需經費 800 萬元。附帶決議：（1）後續軌道規劃應納

入「跳蛙式」車站，因應未來直達車營運需求。（2）另研究

ART 替代輕軌的比較方案。 

七、警消衛環委員會： 

動支數照案通過，說明欄部分文字修正。第 19 頁，高雄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主管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－垃圾集運與清潔維

護－垃圾集運管理動支數 1,437 萬 2,635 元，其中，1.為登革熱

防疫購置所需噴霧機、藥品及臨時人員薪資等經費 983 萬 4,495

元，使用項目及說明依實際使用情形修正為「為登革熱防疫臨

時人員薪資、加班費及購買對講機等經費 983 萬 4,495 元」。 

八、工務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 

一、動支數照案通過，說明欄部分文字修正。第 19 頁，高雄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主管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－垃圾集運與清潔維

護－垃圾集運管理動支數 1,437 萬 2,635 元，其中，1.為登革熱防

疫購置所需噴霧機、藥品及臨時人員薪資等經費 983 萬 4,495 元，

使用項目及說明依實際使用情形修正為「為登革熱防疫臨時人員

薪資、加班費及購買對講機等經費 983 萬 4,495 元」。 

二、第 19 頁，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管－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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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非營業特種基金－捷運建設基金動支數 800 萬元，1.辦理「本

市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」所

需經費 800 萬元。附帶決議：（1）後續軌道規劃應納入「跳蛙式」

車站，因應未來直達車營運需求。（2）另研究 ART 替代輕軌的

比較方案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74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 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同法第 70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108 年度本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編列 4 億元，各機關依預算法第 70

條規定動支計 49 案，金額 3 億 9,825 萬 2,733 元。 

三、本案提經本府 109 年 2 月 18 日第 461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送「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」220 份，如附件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函知各機關查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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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「109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

－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特別預算核定經費 2,100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449

萬元、市府配合款 651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58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「109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－

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特別預算核定經費 2,100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449 萬

元、本府配合款 651 萬元），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

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8 年

12 月 10 日第 45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11 月 7 日經水事字第 10831100360 號函同

意補助本府 1,449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651 萬元，因未及

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

俟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經濟部水利署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

表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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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19-4 地號 1 筆市、私共有土地（宗地面

積 9 平方公尺，市有持分為 1200 分之 266，持分面積為 1.995 平方公

尺）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4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博孝段 19-4 地號 1 筆市、私共有土地（宗地面

積 9 平方公尺，市有持分為 1200 分之 266，持分面積為 1.995 平方公

尺）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：「與他人

共有之不動產，依法不得分割或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者，得就市

有應有部分讓售予他共有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取得原因為 86 年逕為分割，並於同年辦理撤銷徵收程序完

竣，市有持分為 1200 分之 266，餘皆屬申購人（尊〇建設股份有限

公司）持分，不受土地法第 34-1 條需通知其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規

定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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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12-10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 16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二、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4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12-10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 16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310 號，土地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之五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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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50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60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4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50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60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21、23 號，土地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之五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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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北門段 130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31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4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北門段 130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31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立人街 107 巷 13 號，土

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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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北門段 1409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27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5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北門段 1409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27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571 號，土地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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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圓山段 8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2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4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圓山段 8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2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 25 號，土地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1 月 21 日第 45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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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小港區機場段 218-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38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5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小港區機場段 218-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38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 108 號，土地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1 月 21 日第 45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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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阿蓮區峰崗段 324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179.7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5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阿蓮區峰崗段 324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179.7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阿蓮區峰南 68、70 及 70-1 號，

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外一般農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1 月 21 日第 45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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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彌陀區靖和段 17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21.1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9 年 7 月 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9.7.3 高市會財字第 109001065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彌陀區靖和段 17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21.1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 340 號，土地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9 年 1 月 21 日第 45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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